
研 究 與 立 法 會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有 關  
的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關 於 將 訂 定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轉 授 予  

行 政 機 關 或 其 他 團 體 的 原 則 及 政 策 的 補 充 資 料  

 

 政 府 當 局 文 件《 立 法 機 關 將 訂 立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轉 授 予 行 政 機

關 或 其 他 團 體 》（ 立 法 會 C B ( 2 ) 1 5 5 8 / 1 0 - 1 1 ( 0 1 )號 文 件 ） ( “政 府 當 局

文 件 ” )檢 視 把 立 法 權 力 轉 授 予 行 政 機 關 及 其 他 團 體 的 原 則 和 政 策 。

2 0 1 1 年 4 月 2 0 日 會 議 上 ， 小 組 委 員 會 討 論 該 份 文 件 ， 並 要 求 政 府

當 局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， 說 明 決 定 把 某 項 事 宜 納 入 主 體 法 例 內 所 依 據 的

原 則 或 因 素 。  

主 體 法 例 或 附 屬 法 例 ?  

2 .  問 題 的 關 鍵 是 立 法 權 力 何 時 應 由 立 法 機 關 行 使，以 及 立 法 機 關

何 時 適 宜 把 該 項 權 力 轉 授 予 政 府 行 政 機 關 或 其 他 團 體 。 英 國 最 初 便

是 因 應 這 個 基 本 問 題 制 定 以 下 的 原 則 ： 國 會 的 職 責 是 就 原 則 性 的 事

宜 作 決 定，細 節 問 題 可 留 待 政 府 處 理。 T h r i n g 勳 爵 1
 於 1 8 7 7 年 這 樣

寫 道 2： 

 “採 納 讓 國 會 只 處 理 關 鍵 性 條 文 ， 細 節 問 題 留 待 各 部 解 決 的 制

度 ， 很 可 能 是 讓 議 會 制 政 府 可 以 執 行 立 法 功 能 的 唯 一 模 式 。 國

會 的 職 責 是 就 影 響 公 眾 利 益 的 關 鍵 問 題 作 決 定；若 需 要 他 們 處

理 的 程 序 及 次 要 問 題 越 少，他 們 用 於 研 究 立 法 所 涉 較 重 大 影 響

公 眾 利 益 問 題 的 時 間 就 越 多 。 ”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H e n r y  T h r i n g 於 1 8 6 9 年 獲 委 任 為 財 政 部 的 法 例 草 擬 律 師 。  

2 H e n r y  T h r i n g ,  P r a c t i c a l  L e g i s l a t i o n  o r  t h e  C o m p o s i t i o n  a n d  L a n g u a g e  o f  
A c t s  o f  P a r l i a m e n t  ( 1 8 7 7 年 )，第 1 3 頁 ，引 自 A l l e n ,  C . K . ,  L a w  a n d  O r d e r s ,  
倫 敦 :  S t e v e n  &  S o n s ,  第 3 版 ， 1 9 6 5 年 ， 第 3 4 - 3 5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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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h r i n g 勳 爵 補 充 ， 如 行 政 權 力 傾 向 過 大 ， 或 “企 圖 規 避 國 會 監 察 ，

往 往 可 透 過 把 法 令 擬 稿 提 交 議 院 而 作 出 制 衡 。 ”  

3 .  另 一 位 首 席 政 府 法 律 草 擬 專 員 C o u r t e n a y  I l b e r t 爵 士 於 1 9 0 1 年

這 樣 寫 道 3： 

 “關 於 轉 授 某 項 權 力 的 範 圍 應 有 多 大 ， 往 往 需 要 審 慎 考 慮 。 有

關 權 力 不 應 引 伸 至 應 由 國 會 決 定 的 原 則 性 事 宜 。 ”  

4 .  除 了 讓 國 會 無 需 處 理 細 節 問 題 而 集 中 處 理 原 則 性 的 事 宜 之

外 ， 有 意 見 認 為 ， 藉 摒 除 細 節 問 題 而 合 理 修 訂 國 會 法 令 內 容 ， 也 可

以 改 善 法 令 的 草 擬 工 作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D i c e y 認 為  “英 國 成 文 法 冗 長

累 贅 ，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歸 因 於 國 會 試 圖 為 要 大 幅 改 動 的 法 例 制 定 細

節 ， 這 樣 只 會 徒 勞 無 功 。 他 的 結 論 是 “如 果 英 格 蘭 政 府 的 行 政 機 關

能 夠 . . . .為 國 會 法 令 所 包 含 的 一 般 原 則 制 定 詳 細 的 應 用 範 圍，很 可 能

會 大 大 改 善 法 例 的 內 容 和 形 式 。 ” 4 

5 .  關 於 哪 些 事 宜 應 納 入 主 體 法 例，或 許 是 為 何 把 訂 定 附 屬 法 例 的

立 法 權 力 轉 授 予 行 政 機 關 的 錢 幣 另 一 面 。 正 如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第 6 段

所 論 述 ， 把 訂 定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轉 授 予 行 政 機 關 的 一 個 主 要 原 因 ，

是 為 了 節 省 立 法 機 關 的 時 間 。 首 席 政 府 法 律 草 擬 專 員 W i l l i a m  

G r a h a m - H a r r i s o n 爵 士 在 向 研 究 部 長 權 力 的 委 員 會

( D o n o u g h m o r e - S c o t t  C o m m i t t e e  o n  M i n i s t e r s ’  P o w e r s ) 所 作 證 供

中 ， 也 確 定 “時 間 ”是 立 法 工 作 的 重 要 考 慮 因 素 5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引 自 C e c i l  C a r r 爵 士 ， 御 用 大 律 師 ， “ 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 C o n t r o l  o f  D e l e g a t e d  

L e g i s l a t i o n ”  ( 1 9 5 6 年 )  P u b l i c  L a w ,  2 0 0 ,  第 2 0 3 段 。  

4 D i c e y ,  A . V . ,  A n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 t o  t h e  S t u d y  o f  t h e  L a w  o f  t h e 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,  
倫 敦 :  M a c M i l l a n  a n d  C o . ,  第 8 版 ， 1 9 2 4 年 ， 第 5 0 頁 。  

5 C o m m i t t e e  o n  M i n i s t e r s ’  P o w e r s ,  M e m o r a n d a  a n d  E v i d e n c e  ( 1 9 3 2 年 )  第 2
卷 ， 第 3 5 頁 ， 引 自 C e c i l  C a r r 爵 士 ， 御 用 大 律 師 ， “ 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 C o n t r o l  
o f  D e l e g a t e d  L e g i s l a t i o n ”  ( 1 9 5 6 年 )  P u b l i c  L a w ,  2 0 0 ,  第 2 0 3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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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我 好 肯 定 ， 如 要 把 一 大 部 分 現 時 屬 於 授 權 法 例 載 入 國 會 法 令

中 ， 國 會 可 制 定 的 法 例 數 量 和 類 別 ， 都 不 能 一 如 所 願 及 達 到 本

國 人 民 應 會 要 求 的 水 平 。 ”  

6 .  英 國 政 府 內 閣 辦 公 室 確 定，決 定 在 主 體 法 例 抑 或 附 屬 法 例 訂 定

條 文 時 ， 應 考 慮 以 下 一 些 因 素 6： 

  所 涉 事 宜 可 能 常 常 須 予 調 整 ； 如 國 會 藉 主 體 法 例 進 行 立

法 ， 並 非 明 智 之 舉 ；  

  某 些 規 則 可 能 較 適 宜 在 施 行 新 法 令 取 得 經 驗 後 才 訂 定 ，

而 這 些 規 則 亦 沒 有 必 要 在 新 法 令 開 始 實 施 後 立 即 訂 定 ；  

  在 某 個 範 疇 使 用 轉 授 權 力 ， 可 能 有 先 例 可 援 ， 也 不 會 引

起 爭 議 ；  

  可 能 涉 及 適 宜 透 過 轉 授 權 力 處 理 的 過 渡 及 技 術 事 宜 。  

另 一 方 面 ：  

  所 涉 事 宜 雖 屬 細 節 問 題 ， 卻 是 法 案 的 要 素 ， 國 會 應 在 審

議 法 案 其 他 條 文 時 一 併 考 慮 ；  

  有 關 事 宜 可 能 引 致 法 案 重 複 出 現 具 爭 議 性 的 課 題 ， 國 會

最 好 一 次 過 作 出 原 則 性 的 決 定 ， 而 非 反 覆 多 次 爭 辯 (並 佔

用 國 會 的 寶 貴 時 間 )。  

7 .  除 了 政 策 與 細 節 此 基 本 區 別 外，對 於 某 項 事 宜 何 時 應 納 入 主 體

法 例 及 何 時 應 納 入 授 權 法 例 ， 並 無 簡 便 的 法 則 。 某 項 事 宜 應 以 納 入

主 體 法 例 或 授 權 法 例 的 方 式 處 理 ， 最 終 由 立 法 機 關 決 定 。 政 府 當 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G u i d e  t o  M a k i n g  L e g i s l a t i o n， 英 國 政 府 內 閣 辦 公 室 ， 2 0 1 0 年 9 月 2 3 日， 第

9 . 3 6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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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件 舉 例 說 明 可 以 附 屬 法 例 方 式 處 理 的 條 文 7。概 括 而 言，這 些 條 文

包 括 ：  

( a )  當 主 體 法 例 訂 立 了 一 個 法 定 制 度，例 如 發 牌 或 批 予 許 可 的

制 度 ， 有 關 該 制 度 運 作 的 詳 細 條 文 可 載 於 附 屬 法 例 內 ；  

( b )  有 關 進 行 法 院 法 律 程 序 或 其 他 程 序 的 規 則 ； 及  

( c )  專 業 團 體 為 規 管 有 關 專 業 執 業 而 訂 立 的 附 例 。  

8 .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， 在 研 究 主 體 法 例 與 附 屬 法 規 之 間 的 適 當 平 衡

時，C r a i e s  o n  L e g i s l a t i o n 的 作 者 同 意 此 舉 的 目 的 是 避 免 把 太 多 重 要

事 宜 留 待 行 政 機 關 決 定 ， 同 時 避 免 以 過 多 繁 複 細 節 模 糊 了 主 體 法 例

的 主 要 目 的 。 然 而 ， 要 把 原 則 與 細 節 區 分 ， 並 不 一 定 是 容 易 的 事 ；

作 者 亦 承 認 ， 正 如 竭 力 平 衡 很 多 互 有 牴 觸 的 要 求 一 樣 ， 這 是 說 來 容

易 ， 卻 沒 有 可 能 盡 如 人 意 的 任 務 。 作 者 在 求 取 平 衡 的 討 論 中 ， 也 認

同 使 用 附 屬 法 規 有 兩 個 主 要 好 處 ： 可 以 減 輕 國 會 所 承 受 的 時 間 壓 力

及 具 有 靈 活 性 8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見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第 4 段 。  

8 C r a i e s  o n  L e g i s l a t i o n ,  倫 敦 :  S w e e t  &  M a x w e l l ,  第 8 版， 2 0 0 4 年，第  1 0 - 1 1
頁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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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 

9 .  澳 大 利 亞、加 拿 大 及 新 西 蘭 也 對 一 般 原 則 及 細 節 作 出 相 若 的 區

分 。 正 如 O d g e r s ’  A u s t r a l i a n  S e n a t e  P r a c t i c e 的 編 者 指 出 ， “國 會 直

接 處 理 一 般 原 則 問 題 ， 而 行 政 機 關 或 獲 賦 權 訂 定 附 屬 法 規 的 其 他 團

體 ， 則 處 理 執 行 和 細 節 問 題 ” 9。 

1 0 .  在 加 拿 大，根 據 G u i d e  t o  M a k e  F e d e r a l  A c t s  a n d  R e g u l a t i o n s 10，

具 關 鍵 重 要 性 的 事 宜 應 在 法 案 (主 體 法 例 )處 理 ， 讓 議 會 議 員 有 機 會

審 議 和 辯 論 。 法 案 應 制 定 架 構 ， 局 限 訂 定 規 例 的 權 力 範 圍 ， 只 有 最

適 宜 經 附 屬 法 例 程 序 及 由 獲 授 權 者 處 理 的 事 宜 ， 方 可 透 過 附 屬 法 例

處 理 。  

1 1 .  同 樣 地 ， 新 西 蘭 政 府 在 C a b i n e t  M a n u a l  2 0 0 8 說 明 11： 

 “一 般 而 言 ， 法 律 原 則 及 政 策 會 在 國 會 法 令 中 列 明 … 規 例 通 常

處 理 細 節 或 實 施 方 面 的 問 題 、 技 術 性 事 宜 、 或 相 當 可 能 需 要 經

常 更 改 或 修 訂 的 事 宜 。 ”  

1 2 .  概 括 而 言 ， 文 獻 顯 示 大 體 上 ， 原 則 性 的 事 宜 應 納 入 主 體 法 例 ，

而 細 節 問 題 則 應 納 入 附 屬 法 例 。 其 他 考 慮 因 素 可 包 括 所 涉 事 宜 的 技

術 性 質 及 可 能 需 要 經 常 更 改 的 情 況 。  

 

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行 政 署 ／ 律 政 司  

2 0 1 1 年 6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O d g e r s ’  A u s t r a l i a n  S e n a t e  P r a c t i c e ,  H a r r y  E v a n s 編 訂 ， 第 1 2 版 ， 參 議 院 部

( D e p a r t m e n t  o f  t h e  S e n a t e ) :坎 培 拉 ， 2 0 0 8 年 ， 第 3 2 5 頁 。  

10 加 拿 大 政 府 於 2 0 0 1 年 發 出 ， 第 8 頁 。  

11 第 7 . 7 7 段 。  


